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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

28樓

承辦人：晉安佐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4596

傳真：(02)29631321

電子信箱：aq069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文化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文發字第109181282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下

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B8SHCB）

主旨：檢送本局辦理109年「新北市私立博物館論壇-博物館公共

化的進程」簡章1份，敬邀貴單位及所屬博物館及地方文

化館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論壇以「私人博物館的多樣性對應博物館法的適用

性」、「私立博物館財務、稅務運作及如何運用政府獎助

條例與開發財源？」、「私立博物館典藏及珍貴資產之公

共性」3項議題為主軸，針對私立博物館在申請設立過程中

及登記立案後所面臨的問題與3項議題進行全面性的討論，

希望藉此釐清我國博物館政策、博物館相關法規及其配套

措施等問題。

二、本次論壇訂於109年10月5日(一)，於新北市永和區世界宗

教博物館辦理。歡迎博物館、地方文化館從業人員、大專

院校師生及有興趣之民眾踴躍報名參加。報名時間自即日

起至10月2日(五)(額滿為止)，報名方式可以透過論壇簡章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501090007873

■■■■■■博物館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9/18 11:3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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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報名表以e-mail報名，或以Google表單線上報名(網址：

https://forms.gle/7MbHrpXX4zxd6ydY8)，報名結果將以

電子郵件通知。

三、洽詢電話：本局運籌團隊晉安佐(02-2960-3456分機4596，

e-mail：aq0695@ntpc.gov.tw)、陳佳士(0927-331-868，

e-mail：yamosinitisin@yahoo.com.tw)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、基隆市文化局、金門縣文化局、宜蘭縣政府文化局、新竹縣

政府文化局、彰化縣文化局、南投縣政府文化局、花蓮縣文化局、澎湖縣政府文

化局、新竹市文化局、嘉義市政府文化局、桃園市政府文化局、臺中市政府文化

局、臺南市政府文化局、高雄市政府文化局、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、嘉義縣政

府文化處、連江縣政府文化處、屏東縣政府文化處、臺東縣政府文化處、中華民

國博物館學會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(博物館研究所)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(博物館

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)、財團法人輔仁大學(博物館學研究所)、國立雲林科技大

學(文化資產維護系所)、佛光大學(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)、文化部、陽明海洋文

化藝術館、迪化207博物館、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、順益台灣美術館、世界宗

教博物館、朱銘美術館、蘆洲李宅古蹟-李友邦將軍紀念館、李梅樹紀念館、李

天祿布袋戲文物館、楊三郎美術館、李石樵美術館、袖珍博物館、北投文物館、

新平溪煤礦博物園區、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、霧峯林家花園林獻堂博物館園

區、毓繡美術館、中台世界博物館、奇美博物館、佛光山佛陀紀念館、財團法人

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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